嶺東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資訊專業實習暨證照

培訓中心設置辦法
98年9月30日 98 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年3月19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智慧科技學院師生資訊專業實務能力暨取得資訊類相關證照，並對外落實資訊教育服務，建立本院資訊化教育特色，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規定，設置智慧科技學院資訊專業實習暨證照培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辦理業務如下：

1、 提供資訊相關實習與證照考試之資訊與服務
2、 規劃資訊相關實習與證照考試輔導課程。

3、 整合產業界及校內教學資源，提供智慧科技學院師生及業界完整
 資訊教育實務訓練。
4、 針對資訊產業相關需求，提供人才實習培訓計劃與考照輔導課程。
5、 接洽業界之資訊相關證照推廣業務。

6、 其他與本中心相關之業務。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名，辦理中心所屬業務。

第四條   本中心為推動各項業務，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中心會議。會議由中心主任召集，並由智慧科技學院院長主持，得邀請各系(所科)主任或系(所科)代表一名出席，必要時由中心主任召集臨時會議。

第五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